承 诺 书

致遵义市公共交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：
本企业/单位就参与“中心城区公交车身和车内广告运营合作商招商项目”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 本企业/单位提交的参与本次招商的全部资料均真
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任何虚构、伪造、篡改或隐瞒之处。
2、 本企业/单位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自愿接受取消参选资格、没收保证金等处理，并承担由此给招商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3、 本企业/单位承接本项目承诺广告画面更换、恢复2小时内响应、4小时内到场施工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企业/单位承接本项目已知晓本次《运营合作合同》由招商方或授权子公司与我方签订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